
 

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召開 111年第一次 

晉段委員會議 會議紀錄 

一、時間：111年 11月 5日(星期六)      下午 2時 00分 

二、地點：苗栗巨蛋體育館(360苗栗縣苗栗市國華路 1121號) 

三、主 持 人：黃召集人巨誠            紀錄：游仟瑜 

四、出席人員：戴副召集人邦鑫、林委員煌禮、鄭委員志忠 

五、列席人員：周秘書長雅婷、游仟瑜、王安慶 

六、請假人員：黃委員陞國、郭委員庭宜、崔委員企雄 

七、主席致詞： 

八、提案討論： 

 

    案  由一：有關晉段報名繳交紙本資料案，提請討論。 

    說  明：因協會會員系統已數位化，晉段繳交資料均須先上傳至報名 

系統專區，是否可無須再繳交紙本良民證及論文光碟，以達 

到無紙化目的? 

    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由二：有關各梯次郵寄晉段測驗通知案，提請討論。 

    說  明： 

一、本會目前合格團體會員共計 1011間(含各縣市委員會)，因 

已建立數位化系統，為配合政府無紙化及節能減碳政策，建

請晉段公文改為官網公告或透過 LINE推播及 E-MAIL通知。 

二、並公告在總幹事群組且委請轉發轄內所屬教練? 

決  議：112年 3月份晉段測驗仍郵寄晉段測驗通知，並宣導 112年 6

月份起，將不再郵寄晉段測驗通知，並實施媒體推播通知晉段

測驗相關之訊息。 

 

案  由三：有關晉段報名繳交啟蒙教練同意書乙案，提請討論。 

    說    明：啟蒙教練同意書實施至今，經許多學員反映下列(1至 4項)

之問題且無法有效解決，因此四段以上是否廢除繳交啟蒙

教練同意書： 

1.不認識啟蒙教練，沒有給啟蒙教練教過。 

2.啟蒙教練認定上有疑義。 

3.連絡不上啟蒙教練或已無從事跆拳道之教學。 

4.啟蒙教練已移民等。 

    決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

 

    案  由四：有關李國豪段證遺失補發申請乙案，提請討論。 

    說  明： 

        一、因年代久遠，協會系統未有李國豪晉段紀錄。 

        二、李國豪段證因搬家(火災)遺失，李員提供相關證明以茲參考

(如附件一)。 

    決  議：因李員無法提供有利佐證資料，故無法補發段證。 

 

    案  由五：辦理申請補發大小段證及會員證收費乙案，提請討論。 

    說  明： 

一、 近幾年因辦理賽事需要會員證及段證做為參賽證件，許多教 

練都因學生證件遺失需短時間辦理申請補件，是否酌收急 

件費用。 

二、 現行補證費用為 300元，建請三天內之急件申請費用擬定為

500元。 

    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   案  由六：有關本會測驗官講習乙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原測驗官講習，每 2 年辦理 1次，近期辦理各區晉段測驗，

現因各區助理測驗官缺乏，是否改為一年辦理一次? 

二、 另，為增加國內晉段專業性，是否修訂完善的晉段流程及晉

升規範。 

            1.測驗官晉升制度。 

            2.主測官、測驗官及助理測驗官規定之服裝及業務規範。 

            3.測驗場地設施規範。 

            4.高段擊破動作(360度之動作是否需兩腳不同動作，或兩 

腳可同一個動作。) 

         三、現行晉段流程及規範(如附件二) 

    決  議：一、測驗官講習依舊 2年辦理 1次，助理測驗官由各縣市總

幹事提供名單，若該縣市無法提供者可由協會晉段組跨

區提供名單。 

            二、暫時擱置，擇期線上會議討論。 

 九、臨時動議： 

十、主席結論： 

十一、散  會：15點 5分 


